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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9_AF_E5_BD_AA__c122_486037.htm 与江平、张思之等大

师们的一次交流后，在场的《中国律师》编辑文心先生邀我

就律师的价值写点什么。对于这个宏大的话题我一直在思考

，一直不断有新的体验与感受。我深知无论写下什么，都可

能是盲人摸象式的自鸣得意。但也许正是那种盲人摸象式的

偏执，使我们对大象的一个个具体部位有了深刻了解，进而

得以了解整个大象。这样一来倒坦然了，也使自己的思考与

探索有了些西西弗斯式的悲壮。适逢凝聚着我的心血、记载

我的心路历程的演讲文集《杀光所有的律师？！》即将印刷

出版，希望以此对自己从律师成为法官，又从法官回到律师

队伍的价值追求以及对律师的理解进行一些梳理，也完成文

心先生的作业。 一、律师的职业价值与主体价值追求 社会职

业分工视野下的律师，代表着各种相互对立、冲突的利益，

似乎既代表正义又代表非正义，天然具有某种“品格分裂症

”。“与邪恶为伍、为异端辩护”使律师这个职业容易为权

力者所鄙视、为社会公众所诟病。然而正是赋予所谓邪恶与

异端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才可能彰显每一个人的尊严

与权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每一

个个体权利、具体权利的维护，每一起具体案件的博弈，其

实都是纠纷得以解决、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

可称之为正义得以实现的过程。因此，律师即使在个案中成

为邪恶的辩护人，其整体价值亦与正义有关。 而民主、共和

与宪政视野下的律师，则注定成为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



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以私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忠实

代表。律师备受指责的所谓“专为坏人说好话”、“与政府

站在对立面”、“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恰恰集中而生动地体

现了律师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独特价值与使命：维

护人权、建设法治；制约权力、维护稳定；服务发展，弘扬

诚信；倡导公平，实现正义。这不仅是律师的职业职能，也

应当是律师的主体价值追求。 二、律师职业自身的政治、法

律、经济与文化价值 1、律师的政治价值 律师的政治价值在

于律师天生就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倡导一种法

治文明：“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律师更少情绪化更多理性

判断；律师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他可能会钻法律漏洞，但

前提是承认、尊重法律（最可怕的是连漏洞也不钻，直接视

法律如废纸）。而与法学家相比，律师又更具有行动能力。

”（林晓东先生语）张思之先生说：律师不参政，要议政。

用专业知识表达对公共事件的关注与理性分析，是律师公共

知识分子的天职。 律师的政治价值还在于促进权力的依法运

行和社会机制的自我完善。律师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

政议政，或是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社会公共决策，或是通过各

种媒体发出自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提出与“政府”

不一样的意见，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民主理应倾听

不同的声音，既要少数服从多数，也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

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公民权

利和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代言人，律师的神圣职责之一，便

是制衡权力、制约政府等掌控公权力机关的行为，维护普通

民众的自由和权利。法治社会中律师的社会责任还包括倡导

宪政文化，挑战现行立法和社会制度中的违宪性：从收容审



查制度废除过程中的“三博士上书”、四律师提请全国人大

对《河南省种子条例》的违法性进行审查到律师对黑龙江省

恢复强制婚检制度的合法性提请全国人大审查等，我们深切

感受到中国律师对于催化具备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机能的和

谐制度与文化建设的独特价值与有益尝试。律师在化解社会

矛盾中起着“安全阀”与“减压器”的独特价值，也是律师

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职责与贡献所在。 2、律师

的法律、经济价值 律师的法律价值首先体现在诉讼当中：诉

讼的本质正在于“由国家权力而非冲突主体来解决社会冲突

”(顾培东语)。人类法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复杂的社会政

治问题，最终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时间与程序的推移

逐渐降温”(托克维尔语)。在任何一种诉讼当中，律师成为

当事人两造的代理人（中国等国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

起公诉），使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在一种理性的程序下以公

力的、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从而使正义得以实现，并且以

一种看得见的形式得以实现。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不仅保

障着当事人乃至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且制约着公共司法权力

的依法运行。民事诉讼中平等的各方当事人通过律师的代理

，与法庭一起为社会提供合格的“司法产品”。而行政诉讼

正是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采取一种

和平、具有严格程序要求的解决方式。否则，社会矛盾的累

积必然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使社会的和谐最终成为“镜花

水月”。 律师的法律价值还体现于非诉讼法律服务之中：市

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为共识，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律师

主导型”经济----虽有些夸张，但有着相当的合理性。无论政

府以“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还是市场主体



间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律师专业的法律服务日益

受到重视。而市场主体间日益丰富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上市

融资、公司治理还是企业间的经济活动，律师所起着的、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体现出律师的法律与经济价值。 3、

律师的经济与文化价值 律师的经济价值，除却通过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及行政赔偿诉讼等直接含有经济

内容的诉讼实现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于国家社会经济活

动以一种公平有序的方式运行，这种公平性、有序性以及安

全性，使整个社会得以低成本运行，避免因无序而造成的社

会资源的浪费。至于如何评价律师的经济价值量呢？这很难

有一个难以量化的标准。单就律师的创收额而言，有“大律

师赚不过小老板”之说。的确，一年做到百万、千万的就算

得上是大律师了，但这与企业的年产值相比实在太可怜了。

但我们也要看到，律师费实际上相当于生产企业的毛利润。

以毛利百分之二十计，创收两百万的律师相当于年产一千万

的企业，而这律师费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律师创造的。因此

，律师特别是优秀律师个体的经济价值显然是出众的。 区别

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律师倡导法治文明的政治职能，律师

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某一

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学术权威，为社会提供解决此类问题的

公共产品；二是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社会深刻变革之际，

为人们提供专业的法律乃至法治视角中的解读。 三、凝聚于

律师的社会财富价值 律师值什么钱？凭什么赚钱？任何一个

人、一个职业影响社会的基础，都是其所占有和支配的社会

财富----无论是以货币的、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出来。 凝聚

于律师的、或称律师有机会得以支配的社会财富主要有以下



几类： 一是律师的“才”，即律师或其团队自身的修养、能

力。应该说，不同的律师社会影响力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其个人魅力与专业能力乃至气度修养的差异。有“工匠型

”适于做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律师，也有“设计家型”可以为

客户提供战略服务的律师；有适合做具体业务的“技术派”

律师，也有更长于拓展业务、管理团队的“领袖型”律师；

有成为客户办事员的“工具型”律师，有取得客户信任的“

顾问型”律师，也有赢得客户尊重的“导师型”律师，还有

与客户共同获得尤其是不正当利益的“伙伴型”乃至“狼狈

型”律师。不同的能力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律师的“

才”，即人力资源。 二是律师的“名”，即律师得到市场认

可并因此具备的声望。这种资源，是在律师人力资源努力的

基础上，社会尤其是市场对于律师的认可，这种认可从财富

价值的意义上是社会与市场将部分公共资源赋予给律师个体

。这种社会公共资源无论在质与量上，都应该超过律师自身

的人力资本。 三是律师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指

律师与“官场”的关系，与“老总”的关系，与各种社会势

力甚至黑暗势力的“关系”。所谓“官场”其实就是指权力

，一种最为集中、最为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所谓“老总”

，一般是有实力的市场主体的通称，既包括拥有巨大社会资

源的民企老总，也包括拥有更大社会共同资源的国有资产成

分的“老总”；各种社会势力乃至黑社会势力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他们以非法定的方式掌控着社会公共资源。显而易

见，作为“关系”背后的社会公共资源，无论在质与量上又

都远远超过所谓的“名”。 因此，所谓律师有“才”的不如

有“名”的，有“名”的不如有“关系”的，其实是有其合



理性甚至必然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系”是律师的生

产力，甚至是律师的“第一生产力”。 一般而言，律师的“

才”是“名”的基础，而“名”又往往是“关系”的基础。

律师无“才”难以出名，即便出名亦难长久或深入；而律师

的“名”往往是律师建构“关系”网，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

的基础。有的律师因长期在媒体露“脸”而颇有“名”，但

在媒体上露“脸”靠得更多的其实更多的是与百姓日常生活

相对接的低技术含量律师业务，这种准公益性行为所获取的

“名”还需要有相应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乃至律师个体的综

合素质来支撑。所以，律师要做到还是应该夯实基础，修练

好“内功”，使自己既有专业技能与眼光，又具备良好的人

文修养与智慧，更具备从高端切入市场的眼光、胆识与智慧

。律师唯有做到“优术、明道、取势”（王宇语），方可最

大可能地拥有社会资源，提升自身的品牌与社会影响力。 作

为这个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律师理应有所思考----没有法治

思想和法律文化的土壤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治国”的。

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理应以符合法律人特性的、内敛

而理性的方式有所表达；作为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

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以私权利制约公权力的忠实代表（

我的同事林晓东先生认为此“三个代表”正切合民主、共和

、宪政之意），律师理应有所呐喊----为自身权利而呐喊，为

民主法治的进程而呐喊----这当然是一种悲壮而不应是无奈。

律师的价值与尊严，也正体现于这种思索、表达与呐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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